
附件1：
“全国环保系统书法、绘画比赛”活动方案
一、组织机构
1.组委会(名单略)
2.评审委员会:由环境保护部书画协会邀请全国书法、绘画名家组成。

二、参赛对象

全国环保系统工作者、家属及关注环保的社会各界人士均可参赛。

三、作品要求

1.作品内容:以歌颂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展现环保取得的新成就为主体内容，主旨为“推转变、探新路、增信念、倡廉政、迎七一、颂党情”。

2.作品规格:书法作品以竖式为主、6尺以内、书体不限。所有书法作品必须另附释文。绘画作品规格不限，所有绘画必须写明作者和作品名称。

3.书法、绘画作品勿装裱。

4.作品背面右下角用铅笔写清作者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地址、邮编、电话、附作者简介1份。

5.来稿数量不限。作者务必填写《参赛登记表》，由地方省环境保护厅(局)登记、填表后统一送部机关书画协会，并注明单位联系人和电话。社会各界人士作品可自行邮寄，信封右角上注“全国环保系统书画赛”字样。

6.投稿作品数量不限，禁止使用化名重复投稿。

7.参赛作品不退还，主办单位有权决定其非商业性使用。

8.参赛登记表可在环境保护部网站下载或直接向当地环保部门索取。

四、作品评审

聘请全国书法、绘画名家组成评审组，按照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进行评选，评出获奖作品。

五、奖项设置

设特等奖1名；一等奖2名；二等奖4名；三等奖6名；优秀奖若干名；组织奖5名。

获奖作者和单位发放获奖证书。

六、入选待遇

1.入选作品入编《全国环保系统书法、绘画大赛作品集》，作品所有权及宣传出版权归主办单位所有。

2.入选作者颁发证书、赠送作品集1册。

3.获奖作品将组织参加全国环保系统书画精品展览。

七、征集时间

自通知发出之日起至2011年5月31日止(以当地邮戳为准)。

八、办事机构

组委会办事机构设在环境保护部直属机关书画协会。

联系人:杨辉平

联系电话:(010)66556012 13601386011

地址:北京市西直门内南小街115号
邮编:100035

